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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人社办复〔2019〕5号                   签发：李永福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第354号建议的答  复

韩树琼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的建议》的建议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石林县委县政府对教师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一直非常重视，都是优先保障和考虑的，均及时兑现。经过多次工资制度改革和调整工资标准后，我县教师的平均工资已略高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目前大部分教师意见是奖励性绩效工资的二次分配不合理，这说明各学校的分配方案不够科学合理。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2018年我局已要求县教育局重新制定教育系统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向一线教师倾斜，以达到相对合理的分配结果。

关于公务交通补贴的问题，2018年12月27日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石林彝族自治县县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石政办发〔2018〕113号）文件，其中明确界定了事业单位公务交通费用报销或补贴保障的岗位和人员范围。对参改人员实行按照规定报销公务交通费用为主的办法，严格禁止普遍发放交通补贴或允许其他定期固定数额报销的福利化改革倾向。报销公务交通费用时要严格执行据实原则，严禁实行每月或其他定期固定数额报销。

因此您建议中“让教师享受公务员车补及其他岗位补贴”没有政策依据。您建议中的家访任务只要符合公务活动性质和保障区域范围，可通过县财政局相关政策报销交通费用的方式解决。 

三、下步工作方向

因市、县级无权制定和修改现行的工资福利政策，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局将积极与上级工资福利部门反馈情况，如有新的工资福利政策出台，将及时组织实施，执行到位。

感谢您对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柳晨曦         联系电话：6779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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